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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 90年代以来，非缴费型与缴费型养老金制度的融合式发

展成为国际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主要趋势之一。根据养老金制度的不同融合形

态，两种制度的融合类型大体划分为最低担保型、补缺型和托底援助型三类。瑞

典、智利、美国和韩国四国融合设计经验表明，融合式发展不仅有助于减贫，而

且还对收入再分配、劳动激励等产生间接影响。结合国际经验，本文得出三点启

示：一是实现非缴费型与缴费型制度的有效融合，二是处理好非缴费型养老金模

式选择与制度长期运行成本、劳动激励的关系，三是提高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待遇水平，建立待遇指数化动态调整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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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公共养老金制度下的缴费型养老保险制度而言，非缴费型养老金计划是

政府定期向老年人提供的无需个人缴费的现金转移，其受益资格往往基于年龄、

居住时间或家计调查，与个人过去缴费没有必然联系。非缴费型养老金通常又被

称为社会养老金，主要面向不具备持续缴费能力和终生面临贫困风险的老年人，

是发挥减贫和收入再分配功能的有效政策工具。 

按照世界银行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的基本分类标准，1994 年非缴费型养老

金与社会保险一起被划为第一支柱，2005 年扩展为五支柱时，非缴费型养老金

则单独列出归为零支柱。非缴费型养老金在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中地位的变化，

突显其在老年收入保障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如何厘清缴费型与非缴费

型养老金计划的关系和制度边界，实现不同层次养老金制度的整合，逐渐成为各

国制度设计关注的重点。20世纪 80年代末开始，学界关于非缴费型和缴费型养

老金制度地位和关系的研究越来越多。Barrientos和 Mǜller 指出，因非缴费型

养老金制度以减贫为主要目标，养老金待遇水平较低，应同时运行缴费型和非缴

费型制度，实现 普惠式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与收入关联养老保险制度的良好整合

有助于弱势群体摆脱贫困。部分学者也发现，缴费型与非缴费型制度之间的差异

使其在融合过程中面临一些问题：非缴费型养老金待遇水平的设定可能会影响人

们参与缴费型制度的积极性。此外，Charlton 认为因非缴费型和缴费型养老金

制度在组织管理和制度理念上存在的差异，两者在融合过程中会遇到一些政治问

题，需要大量外部力量的支持。 

伴随全球经济增速趋缓、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各国养老保障体

系改革需要平衡多重目标：预防老年贫困、待遇充足性、扩大覆盖面、实现一定

收入替代、劳动激励和财务可持续性。不同改革目标的实现需要不同的政策组合，

任何单一制度均无法承受多重目标之重，应在考虑现实约束条件下实行组合式改

革策略，因此，国际养老金制度改革逐渐走向融合式发展。中国老年人口数量的

绝对规模大，蕴含着巨大的老年经济保障需求，加上我国养老保障制度体系的整

合不够、发展不均衡及大量非正规就业者的存在，老年人因收入保障不足陷入贫

困的风险很大，研究不同制度的融合发展有助于建立功能清晰、结构合理的老年

收入保障体系。中国建设和完善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需要重视国际经验，因此，

本文选取部分实行制度融合式设计的国家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制度融合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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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进制度效率上发挥的作用，从而为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提供有益借鉴。 

 

一、缴费型与非缴费型养老金计划发展的历程基本概述 

缴费型与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的建立均可追溯到 19 世纪末期。在这一百多

年的时间里，根据与缴费型养老金制度的发展对比，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经历了

与缴费型制度并行发展、处于边缘从属地位和快速崛起的发展历程。 

（一）与缴费型制度并行发展阶段：1889年—20 世纪 40年代 

缴费型与非缴费型养老金计划的诞生前后相差两年时间，1889 年德国率先

建立缴费型养老保险制度，随后 1891年丹麦正式推出由税收融资的针对 60岁以

上贫困人口的非缴费型养老金计划。该计划基于家计调查确定待遇资格，由地方

政府管理。1897年，四分之一的丹麦老年人领取了相当于当地平均工资收入 20%

的养老金。新西兰于 1898 年引入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很快部分北欧国家和英

联邦国家纷纷建立非缴费型养老金计划，比如 1908年澳大利亚、1909年英国和

爱尔兰、1913年瑞典推出第一个普惠型社会养老金、1919年乌拉圭、1927年南

非、1936年挪威和 1937年芬兰等。同期，俾斯麦式的缴费型养老保险制度从德

国迅速传播到奥地利、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并于 20 世纪上半叶陆续扩

散到其他 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简称经合组织）国家，该时期缴费型和非缴费型养老金计划并行发展。 

（二）处于边缘从属地位的缓慢发展阶段：20 世纪 40 年代—20 世纪 80 年

代末期 

二战结束后，发展中国家开始大力发展本国的养老金制度，因养老金政策扩

散效应和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等国际机构的积极推动，拉丁美洲、非洲、中

东和亚洲各国引入缴费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该时期在最早一批建立非缴费型养

老金制度的国家中非缴费型养老金占主导，辅之以缴费型计划，比如新西兰、澳

大利亚和部分北欧国家，而在其他中低收入国家养老保障体系中非缴费型养老金

制度发展相对滞后，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人口年龄结

构较轻，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相对较低；二是多代同堂的家庭占主导地位，

家庭支持是老年收入的重要来源；三是政府用于减贫的财政资源有限。 

（三）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快速发展时期：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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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非缴费型养老金计划发展历史悠久，但直到近 30 年才开始崭露头角，

原因在于缴费型制度的参保者往往是那些收入水平较高、拥有稳定职业的劳动

者，其在扩大制度覆盖面上受限。因此，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的重要性逐渐凸显，

根据国际助老会数据统计，近 20年共有 60个国家引入社会养老金。全球范围内

引入或强化社会养老金制度的速度在加快： 

发达国家正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加速老化带来的日益增长的社会保障待遇支

出压力，养老金制度的改革需要在削减支出和保障最弱势群体之间取得平衡。发

展中国家正经历着快速变化的宏观人口结构，面临着建立综合退休收入保障的艰

巨任务，技术变革、贸易开放和非正规就业劳动者大量涌入劳动力市场使得缴费

型养老保险制度管理难度加大，而且劳动力区域流动的加快正在持续弱化传统家

庭保障，如果没有公共部门的干预，老年人陷入贫困的风险加大。虽然缴费型养

老金计划建立时间较久，但覆盖面一直停滞不前。据估计，全球范围内仅有 25%

的劳动人口被强制性缴费型养老金制度覆盖，尤其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南亚等

较贫困地区，仅有 10%左右劳动者被缴费型养老金制度覆盖。即使是在中等收入

国家，缴费型养老金制度覆盖面也很少超过 50%。为有效实现减贫和扩大制度覆

盖面，需要重新考虑养老金制度设计。在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等国际机构的积极推动下，部分国家在引入非缴费型计划时更加注重一体

化设计，通过对资格条件和待遇水平的合理设计来实现与缴费型制度的融合发

展，满足老年人多元化的经济保障需求。 

 

二、缴费型与非缴费型养老金计划融合设计考虑的关键因素 

与基本类型 

传统上一般将非缴费型制度定义为零支柱，缴费型制度定义为第一或第二支

柱，二者之间不是简单的相互替代或非此即彼的关系，为实现制度一体化和促进

公共养老金多元化改革目标的实现，非缴费型与缴费型制度相互融合、互相促进。 

（一）制度融合设计考虑的关键因素 

融合是具有异质性的物体或事物相互接触、成为一体的过程。各国引入非缴

费型养老金制度的目标主要有两个：一是减贫，确保老年人获得保障基本生活需

要的养老金收入；二是扩大制度覆盖面，弥补缴费型养老保险制度的不足。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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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费与非缴费型制度的融合设计实质上是寻求减贫、扩大制度覆盖面和控制财政

成本三者之间的最优平衡。其具体设计时需要考虑几个关键因素：一是制度目标

群体的定位。部分国家社会养老金覆盖人口与缴费型制度覆盖对象不同，一般而

言，社会养老金制度的受益对象来自养老金调查或家计调查，目标群体明确且透

明，获得一定标准缴费型养老金待遇的参保者将失去获取社会养老金的资格。二

是待遇水平的设定要处理好保障性和激励性的关系。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减贫目

标的实现要求待遇水平能够满足老年人的最低消费需求，较高的待遇水平会对劳

动力供给和储蓄产生负面影响。三是为有效避免缴费型养老金制度中参保者逃

费，制度设计时需要合理控制有效边际税率（Effective Marginal Tax Rates，

简称 EMTRs），实现财政成本和劳动激励性的基本平衡。所谓的有效边际税率是

指非缴费型养老金收入随着收入（比如缴费型养老金待遇）或资产增加而相应减

少的程度，其取值介于 0~100%之间。当有效边际税率为 100%时，意味着每增加

1单位收入，非缴费型养老金收入相应下降 1单位，有助于控制财政成本，但会

对劳动者行为产生严重扭曲，当有效边际税率低于 100%时，意味着每增加 1 单

位收入，非缴费型养老金收入下降少于 1单位，可以产生一定的劳动激励，但会

增加财政成本，因此，缴费型与非缴费型制度融合时应合理设计有效边际税率，

兼顾合理控制财政成本和促进劳动激励目标的实现。 

（二）两种制度融合设计的基本类型 

因不同养老金制度的筹资模式、待遇领取的资格条件、目标定位和待遇水平

设置的不同，两种制度会出现不同的融合状态，根据非缴费型与缴费型养老金制

度的关系大体可分为最低担保型、补缺型和托底援助型三类。 

第一种融合类型是最低担保型。该类型在部分实行名义账户制改革的国家实

施。一般而言，非缴费型养老金计划与缴费型养老金计划覆盖人口会存在重叠，

但在制度设计上建立了平滑衔接的融合机制。收入关联养老金制度强调精算公

平，养老金待遇与个人缴费年限和缴费总额密切相关，而对那些没有养老金收入

或养老金收入不足以达到可接受的最低养老金水平者引入非缴费型养老金计划，

通过待遇设计上的“补足”（Top-up），实现具有不同缴费能力的劳动者均能获得

最低担保型养老金待遇。非缴费型养老金受益资格主要基于养老金收入调查，没

有任何养老金收入的符合资格条件者将获得全额养老金担保待遇，养老金收入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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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最低担保水平者，将获得差额补助。制度设计上采取分阶段平滑过渡机制，实

现不同支柱养老金的融合：制度设置全额最低担保养老金待遇，随着缴费型养老

金收入的提高，非缴费型养老金补贴额渐进下降。具体而言，所有缴费型养老金

收入低于特定水平的符合资格条件者，可通过非缴费型养老金补贴使得个人最终

获得的养老金总收入达到全额最低担保待遇水平。超出特定收入水平者，养老金

总水平增加与自我积累储蓄额呈递增关系，非缴费型养老金补贴随之下降。待遇

分阶段平滑设计有助于实现制度对弱势群体强有力的保障和劳动激励的统一。最

低担保型养老金通常作为缴费型养老金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推出，其提供的保障

水平相对较高，通常占到平均工资收入的 20%~30%，比如瑞典和波兰等国的实践。 

第二种融合类型是补缺型养老金。缴费型与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在扩大制度

整体覆盖面上互为补充，通常实行完全积累账户制改革的中低收入国家采取该方

式。缴费型养老金收入的获得基于缴费义务的履行，对缴费年限要求较为严格，

主要覆盖在正规部门就业、有持续缴费能力的劳动者，而那些没有就业或虽有就

业但缴费不足的人群则排除在缴费制度之外，尤其在非正规就业劳动者占比较高

的国家，引入非缴费型制度将大量非正规就业者、流动人口或缴费能力不足的女

性劳动者纳入保障范围，通过制度的一体化设计，有助于防止个人转换身份时出

现的保障空缺。制度设计上采取互斥的待遇衔接机制：针对完全没有账户养老金

收入的符合资格条件者提供救济式基本养老金，对于账户养老金积累不足者，提

供补差式养老金补贴。制度规定了非缴费型养老金待遇总上限额，当个人养老金

总收入超出上限额，其 

最终获得的养老金收入完全取决于个人自我积累额；如果个人养老金收入处

于 0和上限额之间的申请者，将获得非缴费型养老金补贴，补贴额会随着账户养

老金收入的增加而相应减少。 

当自我缴费额增加 1单位，养老金总水平增加少于 1单位，即相当于对增加

的养老金收入隐性征税。如果制度有效边际税率较高，部分劳动者可能会选择通

过非正规就业避税，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部分劳动者缴费的积极性。该类型通过整

合设计实现缴费型与非缴费型制度之间缺口的平滑，确保缴费型制度覆盖范围内

外的参保者享有同样的资格获得非缴费型养老金待遇。待遇设计上与最低担保养

老金总体思路类似，但在低收入者待遇设计上存在差异：最低担保型养老金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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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缴费型养老金收入低于某一水平的所有申请者，通过非缴费型养老金待遇补

齐其与全额最低担保型养老金收入的差额，确保最终获得的养老金总收入相同。

补缺型养老金随着账户养老金收入的增加，补贴额相应下降，不同账户养老金收

入者获得的最终待遇总水平不同。该类型以拉美部分国家为典型。 

第三种融合类型是托底保障型。部分实行DB①

（三）两种制度融合设计的基本特征 

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制度的国家

采取这一形式。缴费型养老金计划退休待遇水平根据退休前工资收入的一定比例

设定，与个人过去缴费历史和工资水平相关，收入较低者或缴费年限不足者因缴

费型待遇较低，很容易陷入贫困，需要引入非缴费型制度筑牢社会安全网。缴费

型和非缴费型制度覆盖人口不同，缴费型计划主要覆盖工薪劳动者，低收入者或

部分特殊群体（残疾人、盲人或遗属）纳入非缴费型制度的保障范围。制度设计

上，非缴费型养老金待遇资格条件除了满足年龄、居住要求条件外，还需要进行

严格的收入和财产调查，其中收入调查不仅包括缴费型养老金收入，还包括家庭

或个人的其他收入，较为严格的收入排除规则有助于瞄准目标群体。非缴费型养

老金待遇参照贫困线或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设置，保障水平较低，主要发挥兜底功

能，属于救助养老金范畴。 

从目的上看，制度融合设计主要基于三个考虑：一是减贫的需要；二是控制

成本的需要，通过制度整合创新，有效利用公共资源；三是劳动参保激励的需要。

从设计机制上看，最低担保型养老金和补缺型社会养老金均设置了养老金待遇的

平滑过渡机制，但非缴费型补贴额随着缴费型养老金收入增加而相应下降的幅度

不同。救助型养老金属于事后救助，需要通过严格家计调查筛选目标群体。从激

励相容性上看，最低担保型养老金和补缺型社会养老金的待遇享有以其是否有养

老金收入为前提，待遇设计上因有效边际税率选择的不同，劳动激励程度不同。

最低担保型的待遇设计趋于平缓，低收入者能够获得更高的补助额，高收入者补

助额逐渐降低，劳动激励性强，对参保缴费激励扭曲较小。补缺型养老金补贴额

随着个人筹资能力的增强相应减少，较高的有效边际税率会对部分低收入劳动者

产生负激励。救助型养老金的劳动激励效果取决于待遇的慷慨程度和受益资格条

件。从运行成本上看，最低担保型和救助型养老金因其覆盖人口相对偏少，制度

                                                             
①DB 型，即给付确定型（Defined Bene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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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较低，补缺型养老金因其覆盖的非正规劳动者和老年贫困人口多，制度成本

相对较高。 

 

三、典型国家缴费型与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融合设计的具体应用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因人口老龄化持续加剧、较高的老年贫困率和部分群

体缺乏社会保障待遇或传统经济支持，越来越多的国家引入非缴费型养老金计划

实现与整个养老保障体系的融合设计。本部分根据前文划分的三种融合式类型，

分别选择部分典型国家展开具体分析。 

（一）配套改革型的最低担保养老金 

最低担保型养老金以实行名义账户制改革的瑞典为典型。瑞典于 1998 年改

革公共养老金制度时，创新性地将第一支柱改革成名义账户制和完全积累制相结

合，同时引入资金完全来源于一般税收收入的零支柱保障养老金，作为制度配套

改革措施推出。保障养老金旨在为那些没有资格获取养老金收入或缴费型养老保

险待遇不足以保障基本生活的贫困老年人提供基本消费需求。申领保障养老金需

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年满 65 周岁，预计 2023 年待遇领取年龄从 66 周岁

开始 ①

待遇设置上，瑞典全额保障养老金待遇水平每年根据价格相关指数的基准待

遇确定，并分别考虑单身者和已婚者这两种家庭形态。以 2018 年为例，瑞典价

格关联基数额（price-related base amount）为 45500瑞典克朗/年，未婚单身

者每月领取的最高保障养老金待遇为 8076 瑞典克朗（2.13 倍价格关联基数），

已婚者待遇水平减少约 11%，每月领取的最高待遇水平为 7204.16瑞典克朗（1.9

倍价格关联基数）。没有任何养老金收入者获得全额保障养老金，养老金收入较

低者，保障养老金将进行补贴。为促进瑞典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时提出的充分发

。二是居住年限要求，该制度要求在瑞典至少居住满 3年，欧盟国家或欧

洲经济共同体地区的居民也可获得保障养老金。要想获得全额保障养老金需要国

民在 16—64 岁之间至少居住 40 年，居住年限每少一年，养老金待遇相应下降

1/40。三是养老金调查，仅考虑是否享有缴费型养老金收入，不考虑工资、私人

养老金等其他待遇。如果收入关联养老金待遇水平超过特定水平，将不提供任何

保障养老金。 

                                                             
①瑞典规定从 2026 年开始，领取年龄实现与预期寿命延长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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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制度透明的收入再分配和劳动激励功能，保障养老金和收入关联养老金在待遇

设计上采取收入分阶段平滑方式：对于收入低于特定水平者（单身者为 1.26 倍

价格关联基数），根据其收入与全额保障养老金水平的差额补齐待遇，个人收入

关联养老金每多 1瑞典克朗，保障养老金相应降低 1瑞典克朗，实现完全替代；

对于收入介于 1.26 倍价格关联基数（单身者）和最高待遇上限的部分，保障养

老金数额只减少 48%，实现部分替代（图 1）。这种扣除设计是为了激励劳动者工

作，以获得更高的收入关联养老金。瑞典保障养老金与收入关联养老金高度协调，

90%以上劳动者参加缴费型制度，两个制度的覆盖人口会有重叠，待遇平滑设计

机制实现保障性和激励性的有机结合。 

0

1.0倍（3792）

1.90倍（7204）

2.13倍（8076）

3.07倍（11650）

2.72倍（10326）
已婚者

未婚单身者

A

收入关联养老金

保障养老金

 

图 1 2018 年瑞典保障养老金待遇计算方法单位：瑞典克朗 
注：图中括号外数据是 2018 年瑞典价格关联基数额的倍数，括号内数据为每月领取的最高

保障养老金待遇水平 
资料来源：Sweden Pension Agency, Orange Report: Annual Report of the Swedish Pension 
System 2018[R].Swedish Pensions Agency, 2019:21. 

 

（二）补缺型社会养老金 

补缺型社会养老金的引入在扩大覆盖面上与缴费型制度相互补充，智利是这

一类型的典型。1980 年智利实行完全积累制改革，其养老金待遇的享有需要以

履行缴费义务和满足最低缴费年限要求为前提，通常覆盖正规就业劳动者，大量

非正规就业劳动者或流动人口被排除在制度之外，扩大缴费型养老金制度覆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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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很大困难，为此，智利于 2008 年改革公共养老金，引入社会团结养老金。

社会团结养老金计划由基础团结养老金（pensiónbásicasolidaria，简称PBS）

和老年团结养老金（aporteprevisionalsolidario，简称APS）构成。基础团结

养老金主要为那些无力缴费且没有其他养老金收入来源的老年人提供待遇，具体

资格条件包括四个：（1）年龄条件，需要年满 65 周岁；（2）收入限制，家庭成

员收入属于最贫穷的 60%的人口；（3）居住年限，20 岁之后至少在智利居住满

20 年的国民，且在申请前 5 年内须在智利连续居住；（4）无其他任何养老金收

入。基础团结养老金水平每年按照 100%的物价指数（CPI）调整。此外，享有基

础团结养老金的退休者在死亡时，家庭还可领取一笔丧葬费支出，标准为 3个月

的社会最低工资 ①

待遇设置上，个人总养老金水平会随着储蓄增加而增长，但当养老金增加时，

政府补贴会下降。团结养老金是缴费型养老金收入的递减函数，适用于养老金总

待遇低于制度规定的上限额的所有个人。老年团结养老金的具体补贴额根据个人

账户养老金积累额而定，随着个人筹资能力的增强，补贴金额相应减少，与缴费

型养老金待遇存在一定替代关系，即个人储蓄每多增加一单位，对应的政府补贴

额会减少，下降幅度为 PBS/PMAS，相当于隐性征税。当账户养老金水平达到“团

结养老金上限”（maximum pension with solidarity contribution，简称 PMAS）

时，补助额下降到零，申请者最终获得的养老金待遇为账户积累养老金和团结养

老金补助额之和（图 2）。智利引入社会团结养老金有两个鲜明特征：一是实现

与缴费型养老金计划的高度整合；二是整合后实现了较高的缴费激励，扩大了制

度覆盖面。2013 年，智利缴费型与非缴费型养老金计划老年人口覆盖率高达

86.5%。然而，由于智利非正规就业者较多，部分低收入者为避税会选择不参加

缴费型制度，领取社会团结养老金。研究发现，团结养老金在一定程度上鼓励部

分劳动者不参加劳动，尤其是对女性有较大负激励。智利团结养老金与缴费型制

度的融合设计有效减少了制度的覆盖面缺口，这一点对于非正规和正规劳动力市

场一体化程度较高的智利很重要，但因制度设计上有效边际税率的影响，部分劳

动者会转向非正规就业。 

。老年团结养老金为有缴费记录但账户积累不足以达到最低养

老金水平者提供养老金待遇补助。 

                                                             
①根据智利养老金监管局（SP）网站公开资料显示，网址：www.safp.cl. 

http://www.safp.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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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PBS

总体养老金水平

PMAS
社会团结养老金上限

Q

收入关联养老金

账户养老金积累额

APS

 
图 2 智利社会团结养老金待遇构成 

注：PBS 为基础团结养老金，PMAS 为团结养老金上限，每年按照物价指数的 100%进

行调整；APS 为老年团结养老金 
资 料 来 源 : ItaloLópezGarcía and Andrés Otero, The Effects of Means-tested 

Noncontributory Pensions on Povertyand Well-being: Evidence from the Chilean Pension 
Reforms[R]. Michigan Retirement Research Center Working Paper WP 2017-358, 2017:5. 

 

（三）托底型救助养老金 

托底型救助养老金在保障对象、保障水平上与缴费型养老金制度相互配合，

筑牢养老保障最后安全网，救助养老金资格条件基于养老金调查和严格的家计调

查，将有限资源分配给最需要的群体，除了老年贫困者外，部分国家也将残疾人、

遗属等特殊群体包括在内，主要发挥减贫功能，管理较为复杂。该类型以美国的

补充收入保障计划和韩国的基础养老金为典型。 

1.美国综合援助型补充收入保障计划 

补充收入保障计划是基于家计调查的非缴费型现金救助制度，为低收入老年

人、残疾人和盲人提供现金救助，资金来源于政府一般税收收入。美国社会保障

署对其制定了非常具体的资格条件：一是年满 65 周岁；二是公民资格和居住条

件规定，申请人必须是美国 50 个州、哥伦比亚地区或北马里亚纳群岛的居民，

虽然没有具体居住年限的规定，但要求不能连续 30 天不在美国境内；三是严格

的收入和资产限制。美国社会保障法案明确将收入界定为劳动收入、非劳动收入、

实物收入和视同收入及对应的收入扣除额，收入调查时不仅考虑缴费型养老金收

入，还包括其他家庭收入。同样，申请者还需要满足可计算的资产限制。当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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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不超过 2000美元、夫妻资产不超过 3000美元时，申请人才有资格领取补充

收入保障待遇。自 1974 年正式实施以来，补充收入保障计划规定的资产限制额

（以及收入扣除额）并未根据物价指数进行调整，一直保持在制度初建时期的水

平。 

待遇设置上，补充收入保障计划受益人待遇水平根据联邦担保收入减去可计

算收入（即全部收入减去收入扣除额）得出，即如果申请者可计算收入为零，那

么每月获得的补充收入保障待遇为联邦担保收入（或联邦担保收入与州补充待遇

之和）。补充收入保障待遇随着个人可计算收入的增加而减少，联邦政府规定收

入扣减的具体方法为：每月劳动收入的前 65美元全部扣除、65美元以上部分扣

除 50%。对于非劳动收入，比如社会保障待遇、养老金、失业津贴等，可扣除每

月非劳动收入的前 20 美元，如果申请人每月只有劳动收入、没有任何非劳动收

入，其可计算收入为劳动收入扣除 85 美元之后的 50%。联邦担保待遇水平设置

偏低，2020年个人联邦担保收入是 783美元/月、夫妻为 1175美元/月。单身者

待遇水平约为贫困阈值的 75%，已婚夫妇待遇水平约为贫困线的 90%，联邦担保

收入每年根据生活成本指数进行调整。除了联邦担保收入外，美国大部分州为受

益人提供数额不等的补充待遇。符合条件单身者获得的补充收入保障待遇占全国

平均工资收入的 18%（配偶为 28%）。实际运行中，补充收入保障计划覆盖人口占

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不到 3%。由于补充收入保障计划是覆盖老年人、残疾人和盲

人的综合援助计划，针对老年人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逐年下降，从 1974 年占总

支出的 47.36%下降到 2018年的 10.03%。补充收入保障待遇发挥着重要的减贫功

能，老年贫困率从 1974年的 15%下降到 2006年的 9.4%。 

与其他国家非缴费型养老金计划主要覆盖老年群体不同的是，补充收入保障

计划实现了在单一框架体系下对完全不同的三类人群进行保障，制度设计上实现

与缴费型制度、其他社会救助项目的有效衔接，避免出现“漏保”和“待遇叠加”

等问题。 

2.韩国救助型基础养老金 

韩国国民养老金制度建于 1988年，要求劳动者缴费满 20年才可获得全额养老

金，制度覆盖率仅为 50%左右。因较迟引入公共养老金制度和较为严苛的社会救

助条件，大量老年人口因缴费年限不足排除在制度之外，韩国老年贫困率是OE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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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最高的。2008 年韩国正式引入基础养老金作为缴费型养老金制度的有力

补充。基础养老金受益资格条件为：一是年满 65 周岁及以上；二是家计调查，

受益对象的选取以老年人自身收入和财产作为认定依据，不考虑子女的收入和财

产。待遇设置上，政府将收入位居下游 70%的老人纳入保障范围，第 70%位的老

年人收入认定额为待遇核算标准。基础养老金收入认定额的具体计算方法为：收

入认定额=月收入评价额+财产的月收入换算额；其中，财产的月收入换算额=（财

产—负债）╳收入换算率（5%）÷12。当老年人收入水平低于选择标准额时，达

到获取基础养老金的资格条件。基础养老金最高待遇水平根据“A-Value”的

10%确定（从 2014年开始），所谓的“A-Value”是指近三年期间经过消费者价格

指数调整后的国民养老金参保者标准月平均收入的平均值 ①

（四）四国制度融合设计的比较分析 

。对于无资格领取公

共养老金待遇者、领取残疾或遗属养老金者可获得统一的定额待遇，2017 年为

20.61万韩元。其他情况下，基础养老金待遇水平取决于国民养老金待遇的多少

和家庭状况（已婚、单身或独居）。基础养老金待遇水平偏低，仅相当于最低生

活保障水平的 35%，接近于对贫困老人提供救助养老金。基础养老金制度的有限

目标定位实现了将公共资源最大限度给予最需要帮助的贫困老年人口，尤其对缓

解高龄女性老年人和独居老人的贫困有突出作用，强化了社会安全网。 

四国缴费型与非缴费型养老金计划融合设计各有特点，通过对比制度设计框

架和具体运行实践，主要的异同点有以下五点：一是受益资格条件上，四国均考

虑了年龄、居住条件和是否享有缴费型养老金收入。智利和瑞典实行基于养老金

收入调查，不对家庭收入做限制，美国和韩国还需要严格的收入和财产调查。二

是待遇水平设定以减贫为目标，基本参照贫困线或社会救助标准。以 2018 年非

缴费型养老金待遇占社会平均工资收入比例来衡量，瑞典保障水平最高，为

21.4%，智利和美国分别为 13.3%和 16.4%，韩国仅为 6%。三是制度成本上，各

国因受益资格条件、覆盖范围和待遇水平的不同存在差异，智利和韩国因其排除

在缴费型制度外的老年人较多，制度运行成本较高，智利社会团结养老金计划占

GDP的比重将从 2010 年的 0.65%上升到 2025 年的 1.2%，韩国基础养老金支出占

GDP比重约为 0.3%~0.4%，瑞典和美国缴费型制度覆盖率较高，制度外人口相对

                                                             
①标准月平均工资收入根据国民年金参保者标准月基本收入总额除以参保者总人数计算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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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少，制度运行成本基本稳定在 0.3%左右。2017 年瑞典保障养老金待遇总支出

占GDP的比重为 0.28%①

 

，2018 年美国补充收入保障计划总成本支出占GDP的比重

为 0.27%。四是减贫效果上，四国均有效降低了老年人贫困，瑞典较高的保障养

老金水平有效缓解了老年贫困，老年贫困率低于OECD平均水平。智利引入社会团

结养老金后老年人贫困率从 14.1%下降到 5.9%，减贫效果显著。补充收入保障待

遇的提供使得美国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绝对贫困率从 1996年的 28.5%下降到

2008 年的 9.7%，韩国基础养老金待遇降低了赤贫者的贫困风险，但因保障水平

低，老年贫困问题依然突出。五是激励相容性上，智利和瑞典非缴费型养老金待

遇受益资格紧盯收入关联养老金，制度设计上通过收入平滑过渡和包含一些鼓励

工作更长时间的激励措施，鼓励劳动者长缴多得，激励效果良好，但因二者在待

遇平滑机制具体设置上的差异，智利待遇设计对部分低收入者产生负激励。实行

救助养老金的美国和韩国的劳动激励取决于待遇水平的慷慨程度，美国部分州较

为慷慨的补充收入保障养老金会对临近退休的劳动力供给产生负激励。 

四、对中国的启示 

如何以公平、可持续的方式满足老年人多层次收入保障需求是我国面临的现

实挑战，瑞典、智利、美国和韩国四国经验表明，通过不同受益资格条件规定和

待遇互斥设计等方式，实现缴费型与非缴费型制度的有效衔接，可对弱势群体形

成社会保护。引入非缴费型制度有利于提高制度的覆盖面和确保财政成本控制在

合理范围；在待遇保障水平和劳动激励等方面与缴费型制度相互补充，实现制度

公平和效率的统一。结合中国情况，可得出以下三点启示。 

（一）实现非缴费型与缴费型制度的融合设计 

养老保障制度是多层次保障体系，缴费型与非缴费型制度因性质、功能和资

金来源的不同，在养老保障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国外案例表明，制度融合

式发展要求在制度结构、资格条件、待遇确定和调整上进行良好设计。具体而言，

制度体系结构上，坚持统一性原则，强化顶层设计，明晰不同层次养老保障制度

的改革目标和方向，防止制度发展过程中出现明显的“碎片化”和交叉重叠现象。

四国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在建设过程中均实现将原有多项分散的现金收入转移

                                                             
①根据 OECD 网站公开数据计算得出，2017 年保障养老金总支出为 130 亿瑞典克朗，GDP 为 46210.46 瑞典

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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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整合成统一的非缴费型养老金支柱，同时，兼顾与其他保障计划的协调，确

保改革后不同支柱养老金功能明确、政府财政责任清晰。资格条件上，除了需要

满足年龄和居住要求外，还需要看其是否加入缴费型制度，未加入者获得保底的

基础养老金，加入者则根据缴费型待遇情况获得补助。虽然我国建立了覆盖非正

规就业者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保险制度，基本实现了全覆盖，但在实际运行中，

制度属性不清晰，透明性和激励性不佳，抑制了参保者的缴费积极性，大多数参

保者选择低档缴费，随着条件和时机的成熟，考虑将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改为普

惠型社会养老金，以年龄为主要受益条件，逐渐松开现行子女捆绑缴费的规定，

同时与社会救助制度、缴费型计划等有效衔接，对于个人账户养老金应逐步完善

根据缴费水平实施补助的机制，增强缴费激励性。 

（二）处理好非缴费型养老金模式选择与制度成本、劳动激励的关系 

国际上对非缴费型养老金计划最常见的分类是普惠型和选择型，其中选择型

可进一步细分为基于养老金调查和基于家计调查。首先，普惠型养老金计划有助

于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可以确保特定年龄上的所有老年人获得最低水平的保

障，容易获得支持和加强社会团结。选择型养老金计划下，家计调查或养老金调

查是确定受益人资格条件的管理工具，将有限资源分配给最需要的低收入者或贫

困老年人。该计划力求精准性，从而会导致高成本和复杂的甄别目标群体的过程。

不精确的经济调查可能带来的结果：一是养老金待遇发放给不符合资格条件的受

益人。二是出现应保未保的情况。可见，普惠型计划运行成本并不必然高于选择

型计划，政府应科学评估财务成本和管理成本，结合实际选择合适的计划模式。

其次，考虑人口老龄化的持续加剧和较高的老年贫困率，应合理设置非缴费型养

老金待遇，过低的待遇水平起不了减贫作用，而过高的待遇水平可能会带来更高

的财政成本或对劳动力市场产生负激励。最后，缴费型与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整

合设计时，要注意一体化设计对就业激励的影响，将就业负激励降到最低。因此，

非缴费养老金制度的改革需要综合考虑减贫和激励目标，在公平和效率之间保持

有效平衡。 

（三）提高城乡居民社会养老金待遇水平，建立待遇指数化调整机制 

从全球范围看，减贫是引入非缴费型养老金计划的最基本目标，因此，待遇

水平的设置应以保障老年人基本消费水平为出发点。大部分中国城乡居民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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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制度养老金缴费水平很低，具有非缴费型性质的基础养老金发挥着主要作

用。我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年均养老金待遇水平从 2011 年的 58 元/月上升到

2017年的 152元/月，2018年基础养老金待遇水平为 88元/月，仅为贫困线（3535

元/月）的 29.8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7.22%①

 

，待遇水平总体偏低，提

高城乡居民社会养老金待遇水平具有现实紧迫性：一是设置待遇替代率水平的总

目标，将其与社会平均收入或贫困线的一定比例动态挂钩；二是建立明确、合理

的养老金待遇动态增长机制，综合考虑物价水平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并以制度实

际运行成本为硬约束条件，实现待遇的指数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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